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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view of Packag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Decommissioning Waste 

By 

Chen-Chzu Peng, Nan-Chang Chang 

 

Abstract 

 

Large amounts of low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will be generated during the 

decommissioning of a nuclear power plant. All of the decommissioning waste 

should be controlled and safely managed for dry storage, transportation, or final 

disposal, as appropriate. This report would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lated 

regulatory of low level wast packages and the guidances for the review approval 

of application for packages. The results of the report could provide experience of 

review approval of application for packages used to decommissioning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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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廢棄物分類包裝審查技術研究 

彭正球、張南昌 

 

摘  要 

核能電廠除役期間將會產生龐大各類型放射性廢棄物，這些廢棄物經

過分類及除污程序後，部分須在最終處置前加以處理與安定化，由不同效

能之盛裝容器密封貯存。由於國內核能電廠即將面臨除役之需求，需要建

立除役廢棄物分類包裝審查技術，以利相關作業之執行。本篇報告是藉由

美國核管會放射性物質運送包件標準審查計畫，闡述其用於指導管制單位

執行放射性物質運送包件安全審查，確保管制單位審查品質的一致性；該

標準審查計畫綜整相關法規資訊、審查程序及接受標準，以協助申照者發

展放射性物質運送包件。本篇報告是藉由此標準審查計畫，藉由相關放射

性物質運送包件審查經驗，作為未來國內審查相關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

之借鏡。 

 

關鍵字：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包裝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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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研究目的 

本報告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委託核能研究所執行

「103年度精進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技術發展」計畫所屬子項計畫「核子反

應器設施除役技術研究」之研究工作成果之一，期能提供除役產生之廢棄

物分類包裝審查技術之參考。 

1.2 研究內容 

子項計畫「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技術研究」於 103 年規劃完成「除役

廢棄物分類包裝審查技術研究」報告一冊。研究內容包含： 

(1)國內外放射性廢棄物包裝容器法規研究：研究分析我國、國際核能機構

(IAEA)與主要核能國家對於放射性廢棄物包裝審查之法規規定。 

(2)國際放射性廢棄物分類包裝審查經驗研析：研究分析國際上主要核能國

家放射性廢棄物分類包裝容器之選用及審查技術經驗。 

(3)放射性廢棄物分類包裝審查經驗回饋：根據前述資訊與經驗分析結果，

提出結論及建議。 

1.3 報告架構 

報告內容第 1 章說明研究目的、研究內容與報告架構；第 2 章說明國

內外除役廢棄物相關法規；第 3 章為說明除役廢棄物標準審查計畫；第 4

章為為結論及建議。另外，包括參考文獻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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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役廢棄物相關法規蒐集 

核能電廠除役期間，除了用過核子燃料之外，將產生大量的低放射性

廢棄物，這些低放射性廢棄物，一般可歸類為三種，包括：中子活化廢棄

物、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以及其他放射性廢棄物。 

中子活化廢棄物是指反應器爐心周圍受中子照射過的各類組件，包括

反應器壓力槽、爐心內組件、結構鋼及反應器壓力槽周圍的混凝土。由於

這些組件及材料被中子輻射照射過，整個結構內材料均被活化，無法利用

表面除污方式來降低其活度。根據美國核管會 10 CFR 61.56低放射性廢棄

物分類方式，PWR 及 BWR 電廠若採取立即拆除之除役方式，其各種中子

活化廢棄物之分類，大部份的中子活化廢棄物均可歸類為 A 或 B 類。對於

PWR 電廠而言，頂部爐心格板及底部支柱由於含有高濃度的 Ni-63 及

Nb-94 而歸類為 C 類。底部爐心筒，熱屏蔽，底部格板，及爐心側板所含

的 Ni-59，Ni-63，及 Nb-94之濃度超出 C 類之限值而被歸類為超 C 類。對

於 BWR 電廠而言，其控制棒及爐內儀器、噴射泵、以及頂部燃料導架所

含的 Ni-63 及 Nb-94 之活性在 C 類範圍內而被歸類為 C 類。爐心側板所

含的 Ni-59、Ni-63、及 Nb-94 之活性則超過 C 類之最大限值，因此被歸類

為超 C 類。由於這些核種之半衰期很長，即使封存 100 年後再進行拆廠，

其所含的活性仍不可能顯著衰減，仍可能維持在超 C 類或 C 類之狀態。 

核能電廠放射性污染廢棄物之污染源有兩種，第一種是腐蝕性產物，

細微的金屬粒子從反應器冷卻、冷凝、及飼水系統的管路內壁剝落，然後

流經爐心受中子照射後變成具有放射性，這些活化後的腐蝕產物將散布到

反應器冷卻系統連接的所有系統。腐蝕性產物在系統管路中積存的數量，



3 

視系統管路中液體的流速、溫度、及系統的幾何形狀等因素而定。如果這

些系統有滲漏的話，則污染可能散布到地板、洩水坑、泥土等其他地方。

第二種可能的污染源為燃料破損而造成少量的分裂產物外釋到反應器冷卻

系統中，然後再流散到其他相連系統，並可能由於管路滲漏而污染地板、

牆面、洩水坑及土壤等。 

PWR 核能電廠除役，其污染性廢棄物幾乎包括圍阻體、燃料、廢棄物、

控制廠房的所有組件、管件及設備，以及這些建築物的表面。依據美國核

管會之估計，為了除污之目的，這些建築物混凝土表面必須敲掉約 50 mm

的深度。 

污染性廢棄物所含的核種主要為半衰期較短之核種，例如 Co-60(半衰

期 5.3 年)及 Cs-137(半衰期 30.0 年)，而長半衰期核種則極微量，因此一般

均歸類為 A 類廢棄物。 

核能電廠除役在進行拆除設備及廠房前，需先進行除污作業把廠內各

系統內所積存的放射性廢液加以處理後排放掉。這些直接因除役動作所產

生的除役廢棄物稱為放射性廢棄物，包含濕性廢棄物及乾性廢棄物，均歸

類為其他放射性廢棄物。濕性廢棄物為處理除污溶液及電廠內各系統已有

的放射性廢液所造成，包含濃縮廢液、過濾器殘渣、廢樹脂，以及各種除

污過程所產生的中性化學溶液。這些濕性廢棄物將用水泥固化後裝桶。乾

性廢棄物則包含丟棄的污染材料，如除污布、拖把、吸附紙、塑膠套、除

污工具、及防範污染所用的衣物。 

一般而言，在核能電廠除役期間，各項作業將產生為數不少的放射性

廢棄物，依據放射性廢棄物之性質及來源，以及放射性廢棄物活度強弱之

差異，採取之處理策略，例如：貯存、長期貯存、運送及處置等方式及目

的，提供適合的放射性廢棄物盛裝或包封容器，將這些放射性廢棄物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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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裝貯存，運送放置於安全無虞的場所，才能防止其污染環境或危害到

人體的健康安全。國內核電廠在處理低放射性廢棄物的作法是先將放射性

廢棄物轉變為較穩定的狀況，再以鍍鋅鋼桶容器盛裝，並遵循歐美等先進

國家之處理方式加以嚴格管制，以避免低放射性廢棄物之洩漏或擴散。 

美國電廠廢棄物容器的選用可依循下述幾項重要指標作出選擇，如(1)

依照美國核管會(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 10 CFR 法規的

要求、(2)滿足最終處置場對於廢棄物容器的允收標準、(3)運送廢棄物容器

時應符合美國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法規要求、(4)在貯

存期間應保持廢棄物容器的安全性與完整性等。 

另外，NRC與 DOT均針對貯存用及處置用的廢棄物容器、廢棄物裝箱

與運送廢棄物容器到處置場訂定出相關法規，並且所有廢棄物容器應滿足

法規的管制與規定。NRC在 10 CFR 61.56 提供了低放射性廢棄物類型和處

置廢棄物封裝等規定： 

(1) 廢棄物不可用紙板或纖維板包裝。 

(2) 液態廢棄物應該先固化或使用吸水性材料來阻隔再封裝。 

(3) 含有液態的固體廢棄物應盡可能減少腐蝕性液體，液體量不超過總體

1%，。 

(4) 廢棄物應確保不會有爆炸分解或在常溫常壓下與水生成反應的危險。 

(5) 在運送、吊掛、處置廢棄物時，廢棄物不應該產生會危害人類的有毒氣

體或煙霧。 

(6) 廢燃料不能起火燃燒，起火材料應阻隔並且採用防火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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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氣態廢棄物應該在不超過1.5 大氣壓力下且20℃裝箱，廢棄物容器內的

總活度不可超過100 居里。 

(8) 有致病性、感染性的廢棄物應該作降低其最大潛在的危險處理。 

在 10 CFR 61.56 附加的規定中，也加強限制 B、C 類廢棄物應該保持

穩定性，避免在處置場產生衰竭或瓦解，這將會導致放射性核種的移動，

然而置放期間最少要長達 300 年並且仍然保持其完整性。 

EPRI “Guide for Operating an Interim On-Site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Storage Facility”技術報告中描述有關盛裝容器的設計與試驗指引中

說明，低放射性廢棄物(LLW)貯存盛裝容器之關鍵設計需求、10 CFR 61.56

之規範、以及分類技術原則(Branch Technical Position, BTP)： 

 

2.1 49 CFR 173.410  

一般包件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容器設計需求是依 49 CFR 173.410之規

範， 下列一般性規範適用於廢棄物貯存盛裝容器(Containers)： 

(1) 盛裝容器可被簡單地吊舉搬運（handled）。 

(2) 盛裝容器吊舉附屬物可以承載盛裝容器3倍的總重量(gross weight)。 

(3) 吊舉附屬物必須經過試驗，驗證至貯存期限終止時仍可使用；亦即廢棄

物盛裝容器於貯存貯限時可以安全地再取出（safely retrievable）。 

(4) 盛裝容器必須避免過多突起，容易去污。 

(5) 盛裝容器之設計應避免水分聚積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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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盛裝容器應避免不安全的附加物。 

(7) 盛裝物質應與容器材質相容。 

應注意有關內襯鋼桶(steel liners)仍未經過試驗以符合 49 CFR 173及 10 

CFR 71.71 中有關第二型工業包件(IP-2)之合格標準，但是仍可在密封鋼桶

(Casks)中運送。已在處置場址內經固化的或 A 類的廢棄物，目前並無任何

跡象顯示現行接受標準有任何問題。然而，相關設施應嚴肅考慮對盛裝容

器增加防鏽塗層以延長其更長期的完整性。 

美國核管會(USNRC) 的 10 CFR 61.56規範，提供了最終處置用廢棄物

盛裝的法規基礎，以及處置場廢棄物吊舉的最小需求，其廢棄物盛裝容器

規範亦適用於貯存。另外，美國核管會分類技術原則(BTP)中更深入闡述其

對於廢棄物包裝的立場，以下之章節定義了美國核管會所有對處置廢棄物

容量的關鍵需求，也適用於現地貯存(on-site storage)。 

2.2 10 CFR 61.56 

最終處置之廢棄物不能使用紙板(cardboard)及纖維板(fiberboard)製作

的容器盛裝，主要是針對乾性放射性廢棄物(dry active waste, DAW)。 

2.3 USNRC分類技術原則 

 盛裝容器應可抗由輻射效應(radiation effects)所產生的腐蝕劣化。 

 盛裝容器應可抗生物劣化(biodegradation)。 

 盛裝容器在最終處置環境下，承受壓力承載應可維持穩定狀況。 

 盛裝容器在最終處置後，暴露於潮濕及水環境下可維持穩定狀況。 

 廢棄物(as-generated waste)應可與盛裝容器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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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法規也對提供測試以核發廢棄物形式證明，但是美國核管會已停

止出版低放廢棄物(LLW)相關的專題報告(topical reports)，也不再核發廢棄

物形式證明。廢棄物形式之申照審查現在必須由各州或美國能源部成立在

愛達荷實驗室的輻射控制計劃協會(Conference of radiation control program 

directors, CRCPD)E-5委員會所負責，依據分類技術原則的詳細高完整容器

設計和接受標準辦理。 

 

2.4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 

我國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第十六條規定，放射性物質各包件之設

計、製造、試驗、文件建檔、使用、維護與檢查，以及運送與運送中之貯

存等作業，均應建立品質保證計畫，以保證各項作業均能符合本規則之規

定。 

第十九條規定放射性物質依其型式，分為低比活度物質、特殊型式放

射性物質、低擴散性放射性物質、含有可分裂物質及六氟化鈾等。包件以

其盛裝放射性包容物之數量、性質及包裝之設計，分為甲型、乙型、丙型、

工業、微量包件五種；包件含有可分裂物質或六氟化鈾者，應符合相關規

定。含六氟化鈾之包件並應符合含有可分裂物質包件之管制相關規定。放

射性物質、包裝及包件應符合附件三及附件四之相關規定。 

2.5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 

我國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八條規定，盛裝

容器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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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質、設計及製造，能防止腐蝕與劣化，並可確保設計年限內結

構之完整。  

二、考量操作及搬運之便利。 

三、機械強度足以承受吊卸、搬運、貯存或最終處置等作業之負載。  

四、容器封蓋及緊固設備，具操作之便利性，在吊卸及搬運過程中不

致動搖或脫落。  

五、容器外表應平整、易於除污並避免頂部積水。 

第九條規定，盛裝容器經核准後始可使用，申請者應提出載明下列事

項之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審核： 

一、適用範圍。  

二、設計基準、詳細工程設計及圖說。  

三、容器材質、組成、尺寸、製造及防蝕方式。  

四、試驗方法、標準及結果。  

五、品質保證。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二條規定裝有放射性廢棄物之盛裝容器表面，應有輻射示警標誌

及編號。輻射示警標誌之中心圓半徑不得小於二公分。 

2.6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 

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

低放射性廢棄物依其放射性核種濃度分類規定如下： 

一、 Ａ類廢棄物：指低放射性廢棄物所含核種濃度低於（含）表2.6.1

濃度值之十分之一倍及低於（含）附表2.6.2第一行之濃度值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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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所含核種均未列入附表一及附表二者。 

二、 Ｂ類廢棄物：指低放射性廢棄物所含核種濃度高於附表二第一行之

濃度值且低於（含）第二行之濃度值者。 

三、 Ｃ類廢棄物：指低放射性廢棄物所含核種濃度高於附表一濃度值十

分之一倍且低於（含）表2.6.1之濃度值者；或高於表2.6.2第二行之

濃度值且低於（含）第三行之濃度值者。 

四、 超Ｃ類廢棄物：指低放射性廢棄物所含核種濃度高於表2.6.1之濃度

值者；或高於表2.6.2第三行之濃度值者。 

第四條規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 Ａ類廢棄物應符合第五條之規定。Ａ類廢棄物與Ｂ類廢棄物或Ｃ

類廢棄物混合處置者，應符合Ｂ類廢棄物或Ｃ類廢棄物之相關規

定。 

二、 Ｂ類廢棄物應固化包裝，其廢棄物應符合第五條及第六條之規

定。Ｂ類廢棄物與Ｃ類廢棄物混合處置者，應符合Ｃ類廢棄物之

相關規定。 

三、 Ｃ類廢棄物應固化包裝，其廢棄物除符合第五條及第六條之規定

外，應加強處置區之工程設計，以保障監管後誤入者之安全。 

四、 超Ｃ類廢棄物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於低放處置設施進行處置。 

 

未固化之 A 類廢棄物，應盛裝於經主管機關核准至少能維持一百年結

構完整之容器或封存於具相同容器功能之工程結構中進行處置。不適合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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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經固化未達品質要求之Ｂ類廢棄物及Ｃ類廢棄物，得以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高完整性容器盛裝進行處置。 

 

表2.6.1 單一長半化期核種濃度值 

核種 濃度值 
14

C  0.30 TBq/m
3    

 
14

C（活化金屬內） 3.0 TBq/m
3    

 
59

Ni（活化金屬內）  8.1 TBq/m
3    

 
94

Nb（活化金屬內）  0.0074 TBq/m
3    

 
99

Tc 0.11 TBq/m
3    

 
129

I 0.0030 TBq/m
3    

 

TRU(半化期大於5 年之超鈾阿伐放射核種)  3.7 kBq/g     
241

Pu 130 kBq/g     
242

Cm 740 kBq/g     

 

表 2.6.2 單一短半化期核種濃度值 

核        種 
濃度值（TBq/m

3）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半化期小於 5 年之所有核種總和 26 註一 註一 
3
H 1.5 註一 註一 

60
Co 26 註一 註一 

63
Ni 0.13 2.6 26 

63
Ni（活化金屬內） 1.3 26 260 

90
Sr 0.0015 5.6 260 

137
Cs 0.037 1.6 170 

註一：Ｂ類廢棄物及Ｃ類廢棄物並無此核種濃度值之限制。可從實際執行運送、吊

卸與最終處置作業時，考量體外輻射與衰變熱，而限制這些核種之濃度。除

非由本表內其他核種決定廢棄物歸於Ｃ類廢棄物，否則應歸於Ｂ類廢棄物。 

註二：多核種之分類： 

   若低放射性廢棄物中含有多核種時，其分類應按下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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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Ci：第 i 個核種之濃度。 

   Ci,0：第 i 個核種第 0（0=A,B,C）類之濃度值。 

n：所含核種之數目。 

若滿足上式，則可歸為第 0（0=A,B,C）類廢棄物。 

 

由於除役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及包件因不同目的及效能，具有極大

的差異性，若規劃為運輸用之盛裝容器，則需依據「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

規則」之規定辦理，若要申請處置用容器時，則可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

盛裝容器使用申請書導則」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盛裝容器審查規

範」等相關法規辦理，申照時提出盛裝容器的相關資訊，下一章將參考美

國核管會有關放射性廢棄物標準審查計畫之內容，以瞭解美國對相關放射

性廢器物盛裝容器之審查過程及相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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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送包件標準審查計畫 

為了建立除役放射性廢棄物分類包裝審查技術，藉由美國核管會針對

放射性物質運送包件所建立之標準審查計畫 (Standard Review Plan for 

Transportation Packages for Radioactive Material)以瞭解美國在執行放射性廢

棄物包件申照審查相關業務時之做法。美國核管會放射性物質運送包件標

準審查計畫具有三個主要目的，包括： 

 綜整盛裝容器核准(package approval)所需法規要求。 

 說明核管會相關法規要求程序。 

 將核管會發展之盛裝容器認證(package certifications)業務(practices)文件

化。 

標準審查計畫可輔助美國核管會法規指引(Regulatory Guide, RG) 7.9第

1版及第 2版之規定，提供申照者(applicants)標準的放射性物質包件申請格

式和內容，申請包件及盛裝容器認證執照。由於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及

包件因不同目的及效能，具有極大的差異性，以及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以

評估盛裝容器的設計，所以沒有一個審查計畫可以詳細的包括每一種申請

狀況，因此需要修改及擴充審查計畫的相關指引來適應特定的盛裝容器設

計。 

此審查計畫在每一個章節中的格式和 RG 7.9建議的申請書類似，並著

重在審查技術和法規基礎上、審查完成的方式、以及符合核准標準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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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適用的盛裝容器的審查結果。美國核管會針對放射性物料運送盛裝容器

建立的的標準審查計畫，包括下列章節： 

 一般資訊審查(GENERAL INFORMATION REVIEW) 

 結構審查(STRUCTURAL REVIEW) 

 熱傳審查(THERMAL REVIEW) 

 包封容器審查(CONTAINMENT REVIEW) 

 屏蔽審查(SHIELDING REVIEW) 

 臨界審查(CRITICALITY REVIEW) 

 操作程序審查(OPERATING PROCEDURES REVIEW) 

 驗收試驗和維護方案審查(ACCEPTANCE TESTS AND 

MAINTENANCE PROGRAM REVIEW) 

 

一般而言，標準審查計畫的審查領域會與 RG 7.9的主要章節相對應，

在法規要求章節中，概述 10 CFR 71適用之法規需求，在許多事例中，法規

中的文字敘述都較簡短，有時會合併二項或以上的相關規定以求簡潔。然

而，在文中措詞的修改並無意要改變或解釋的法規規定。藉由參考並驗證

其他標準來證明盛裝容器符合法規要求，並說明相關接受標準。審查程序

(Review Procedures)會提供盛裝容器審查程序的指引，和審查領域互相平

行。因為許多不同的盛裝容器設計，審查人員可能需要擴大或修改這些程

序，以適應特定的盛裝容器，或引用申請書中的評估方法。盛裝容器申請

書的核准，沒有任何一部份是和其他部份的資訊獨立審查完成的。例如，

臨界評估部份是取決於(1)盛裝容器和內容物的一般性資訊描述，和(2)假設

性意外情形測試下結構和熱傳評估的盛裝容器狀況。同樣地，臨界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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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能會導致需要採取特別的操作程序或驗收測試，因此，審查計劃的

每一個審查程序，提出了界面的示意圖，這些示意圖只是一個例子，特定

的界面可能會因特殊的盛裝容器設計而改變。審查結果都記錄在安全評估

報告(Safety Evaluation Report)，該報告總結了以下三點： 

 適用的法規需求 

 申請書中的方法顯示滿足法規需求 

 Staff’s review of the evaluation presented in the application. 

其評估結果(Evaluation Findings)提出可在安全分析報告中說明主要評

估結果的例子，審查人員將修改措辭，以恰如其份的引導申請書和審查方

法的具體細節。 

標準審查計畫的附錄中，提供了 8 個美國核管會審查的不同型式放射

性物料盛裝容器的詳細資訊，藉由確認每一種盛裝容器典型的關鍵安全功

能(key safety features)和主要審查領域(principal areas of review)的案例，來補

充審查計畫的資訊。8個審查案例包括： 

 放射性照相廢棄物盛裝容器(RADIOGRAPHY PACKAGES) 

 B型廢棄物盛裝容器(TYPE B WASTE PACKAGES) 

 未照射燃料盛裝容器(UNIRRADIATED FUEL PACKAGES) 

 低濃縮氧化鈾盛裝容器(LOW ENRICHED URANIUM OXIDE 

PACKAGES) 

 超鈾廢棄物盛裝容器(TRANSURANIC WASTE PACKAGES) 

 低濃縮六氟化鈾盛裝容器(LOW ENRICHED URANIUM 

HEXAFLUORIDE PACKAGES) 

 高濃縮鈾或鈽盛裝容器(HIGH ENRICHED URANIUM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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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TONIUM PACKAGES) 

 B型特殊型式盛裝容器(TYPE B SPECIAL FORM PACKAGES) 

 

3.1 一般資訊審查(GENERAL INFORMATION REVIEW) 

3.1.1 審查目的 

一般資訊審查目的是要確認包件設計已詳細描述，可提供適當的基

礎來做評估審查。 

3.1.2 審查範圍 

審查範圍(Areas of Review)必須包括包件設計的描述和工程設計

圖，並包括下列事項： 

 簡介(Introduction)：包括應用目的及摘要資訊。 

 盛裝容器描述(Package Description)：包括盛裝方式

(Packaging)、包封容器邊界(Containment Boundary)、盛裝內

容物(Contents)、操作功能(Operational Features)。 

 盛裝容器之一般需求(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All 

Packages)：包括最小尺寸(Minimum Size)、開啟指示功能

(Tamper-Indicating Feature)。 

 設計圖(Drawings)。 

3.1.3 法規要求(Regulatory Requirements) 

10 CFR 71適用於一般資訊的法規要求，包括： 

 申請書必須詳細地及充分的描述包件之設計，以提供適當評

估基礎。[§71.31(a)(1), §71.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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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書必須詳細及充分的描述內容物，以提供適當的包件器

評估基礎。[§71.31(a)(1), §71.33(b)] 

 申請書必須參考申照者經核管會核准之品質保證計畫。

[§71.31(a)(3), §71.37] 

 申請書必須確定可適用於包件的設計、製造、組裝、測試、

維護和使用的規範和標準。[§71.31(c)] 

 已核准包件之執照更新必須於到期日30天前遞交申請書，以

確保盛裝容器可繼續使用。[§71.38] 

 所有包件核准條件的變更，都必須經由核管會核准。對已核

准包件的修改申請，可能會受到§71.13和§71.31(b)的規定管

制。[§71.107(c)] 

 包件的最小外形尺寸不得小於10厘米（4英寸）。[§71.43(a)] 

 包件的外部，當完整無損時，必須具備經認證，未授權人員

無法打開之功能。[§71.43(b)] 

 包件裝有超過0.74 TBq(20 Ci)的鈽時，必須滿足有關鈽的特

殊污染要求。[§71.63] 

 可分裂物質之包件(a fissile material package)必須指定運輸

參數(transport index)做為臨界控制，以限制單一運送中盛裝

容器的數量。[§71.59, §71.35(b)] 

 運輸指數大於10盛裝容器，必須專用運送(exclusive-use 

shipment)。[§71.47(b), §71.59(c)] 

3.1.4 接受標準(Acceptance Criteria) 

 包件(package)必須符合第3.1.3節中綜合之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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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件設計和操作必須有詳盡的細節以提供足夠的說明，以便

依據10 CFR 71進行評估審查。設計必須以符合規定之工程

設計圖顯示。 

3.1.5 審查程序(Review Procedures) 

審查應確保包件設計和操作的基本資訊說明充分且詳細，使得

包件效能得以在申請書的各章節中評估。如圖3-1所示，在一般資訊

章節中顯示與其他章節的資訊架構，以及後續的章節中，一般資訊

與包件相關各項描述和評估審查的關係。  

 
General Information Review 

Introduction Package Description General Requirements 

 Purpose 

 Summary information 

 Packaging 

 Containment 

boundary 

 Drawings 

 Contents 

 Operational features 

 Minimum size 

 Evidence of unauthorized opening 

       

Structureal 

Evaluation 

Thermal 

Evaluation 

Containment 

Evaluation 

Shielding 

Evaluation 
 Package category 

 Materials 

 Dimensions 

 Weights 

 Dimensions 

 Materials 

 Decay heats 

 Dimensions 

 Contents 

 Materials 

 Containment boundary 

 Dimensions 

 Materials 

 Contents 

 Exclusives/ 

nonexclusive use 

          

 Criticality 

Evaluation 

 Operating 

Procedures 

 Acceptance Tests and 

Maintance Program 
 

  Fissile contents 

materials 

 Dimensions and 

tolerances 

 Materials 

 Neutron poisons 

 Transport index 

  Operational features 

 General restrictions 

 Tamper-indicating 

device 

 Contents 

  Codes and standards 

 Dimensions and 

tolerances 

 Materials  

 

 

圖3-1 一般資訊與其他章節審查之資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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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1 簡介(Introduction) 

3.1.5.1.1 申請目的(Purpose of Application) 

申請目的應明確說明，可能是申請一項新的設計、修

改已核准之設計、或是執照更新。申請核准新的設計應該

要提供完整，及包含在10 CFR 71 Subpart D中定義的資訊。 

申請已核准的設計修改，應明確定義所請求的變更，

包括設計的變更、授權內容的變更、或核准條件的變更，

申請變更的內容應該也要明確的在包件設計圖中標示出

來。不符合NCR核准認可圖樣(drawings)的包裝(packagings)

不會取得§71.12一般許可之授權使用，同樣地，只有在批

准的特定內容可以傳送。包件操作程序(package operating 

procedures)、接受試驗、及維修方案(maintenance program)

也可以被指定做為核准的條件。 

申請已核准的設計修改，應包括請求變更和依據的評

估，這些變更不會影響到包件的性能以滿足10 CFR第71法

規的要求。如果適用的話，申請修改的部份也受到§71.13

及§71.38的規範。 

現有執照更新申請，應該在到期30天前執行，以確保

可繼續使用。 

3.1.5.1.2 概要資訊(Summary Information) 

驗證申請書引用申照人經NRC批准之品質保證計劃。

確認包件的類型和型號被指定。一個新的乙型包件(Typ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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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設計將被指定為B(U)-85，除非它有超過700千帕

(100 psi)表壓的最大正常工作壓力，或是洩壓裝置依據

§71.38(假設意外條件)規定的測試下允許放射性物質釋

放，如此，包件將被指定為B(M)-85。 

審查包件的預期用途和內容物的最大活性(activity)，確

保它們與指定的包件類型(package type)一致。對於乙型包

件，驗證指定的包件類型是正確合理的，包件類型的定義

總結於表1-1，詳細的判斷包括計算包裝內容物最大活度的

有效A1及A2值，可能在附錄中或其他章節中展示。基於包

件類型分級，確認適當的ASME法規(ASME 1995)或其他標

準(NUREG/CR- 3019; NUREG/CR-3854)，被指定用來評估

會影響包封容器(containmnet)結構完整性、臨界、或屏蔽的

組件。 

 

表1.1 乙型包件類型分級(RG 7.11) 

 

Contents 

Form/ 

Category 
Category I Category II Category III 

Special 

Form 

Greater than 3,000 

A1 or 

greater than 1.11 

PBq 

(30,000 Ci) 

Between 3,000 A1 

and 30 A1, 

and not greater than 

1.11 

PBq (30,000 Ci) 

Less than 30 A1 

and less 

than 1.11 PBq 

(30,000 Ci) 

Normal 

Form 

Greater than 3,000 

A2 or 

greater than 1.11 

PBq 

(30,000 Ci) 

Between 3,000 A2 

and 30 A2, 

and not greater than 

1.11 

PBq (30,000 Ci) 

Less than 30 A2 

and less 

than 1.11 PBq 

(30,000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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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可分裂物質包件，確認每一項包裝內容物之臨界

運送指數。基於運送指數，決定包件是否需要限制專用交

運(exclusive-use shipment)。 

3.1.5.2 包件說明(Package Description) 

3.1.5.2.1 包裝(Packaging) 

審查包件的文字描述，以及其他應適當提供的概述、

草圖、或其他概圖。包件的工程設計圖應要在附錄中提供，

並確認下列資訊應要充分的說明討論： 

 一般包裝說明，包括整體尺寸、最大重量、以及最小重

量。 

 包封特性(Containment features)。 

 中子和γ屏蔽功能，包括人員屏蔽(personel barriers)。 

 臨界控制功能，包括中子毒物、緩和劑(moderators)、格

架(spacers)等。 

 結構功能，例如吊升及固定設施、防撞緩衝器或其他防

護設施、內部支撐或定位功能、外殼或外包裝、包裝封

閉設備等。 

 熱傳特性(Heat transfer features)。 

 包裝標誌(Packaging markings)。 

依據10 CFR 2.790的規定，一些包件的專有資訊

(proprietary information)，例如：工程設計圖中顯示的特殊

設計細節，將被限制不能公開揭露。限制不能公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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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holding)的要求必須有保密切結(affidavit)，而且必須包

括必要的資訊，來支持材料是專有的權利(proprietary)要

求。不公開揭露的要求是由總法律顧問辦公室審查，以符

合10 CFR2.790的規定。 

3.1.5.2.2 包封邊界(Containment Boundary) 

審查的目的在確認申請書所定義之包封系統的確切邊

界，包括密封槽(containment vessel)、銲接(welds)、注排水

口(drain or fill ports)、閥門(valves)、密封(seals)、測試端口

(test ports)、洩壓裝置(pressure relief devices)、端塞(lids)、

封蓋(cover)、蓋板(plates)，和其他密封裝置等。假如單一

密封包件使用多重密封裝置，則此密封裝置定義為包封系

統密封(containment-system seal)，應清楚的鑑定。並應提供

包封系統之概圖(sketch)，以及在附錄中附上所有組件的工

程設計圖。 

如果包裝內容物包含超過0.74 TBq(20 Ci)的鈽，則包裝

(packaging)必須具有內部及外部包封容器(containment 

system)，除非依§71.63之規定豁免。 

3.1.5.2.3 內容物(Contents) 

審查的目的在確認，對於包容物描述的細節與合格證

明書(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相同。描述的細節至少應該

包括下列各項資訊： 

 放射性物質（活度或質量）的識別和最大數量 

 可分裂物質的識別和最大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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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化學型態，包括密度和濕度，及其他緩和成分

(moderating constituents)的存在。 

 包件內容物的位置(location)及配置(configuration)，包括

二次容器(secondary containers)、包裝材料(wrapping)、

支撐(shoring)、和其他沒有定義為包件一部分的材料。 

 使用做為中子吸收劑或緩和劑的非可裂物質的識別和

數量。 

 任何易發生化學、電化學、或其他反應，包括會產生可

燃性氣體的材料。 

 最大正常操作壓力。 

 適當的最大和最小重量。 

 最大衰變熱。 

3.1.5.2.4 操作功能(Operational Features) 

確認合適的操作功能已充份討論，如果可以的話，並

應附上任何操作功能的流程圖。 

 

3.1.5.3 所有包件的一般要求(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All 

Packages) 

確認包括符合下列法規要求§71.43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All Packages)： 

 包件最小的整體尺寸不小於10公分(4英吋)。 

 包件的外部，當完整無損時，必須具備經認證，未授權

人員無法打開之功能。[§71.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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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 附錄(Appendix) 

驗證工程圖的資訊信息足夠詳盡，並與包件描述一致。依

據§71.3之規定，放射性物質的運輸必須具有授權的執照。 

在§71.12一般許可規定中，授權利用經NCR許可之包件運

輸放射性物質，並要求領有執照之人(licensees)遵守一般許可證

的規定，包括核准包件的期限和條件。包件若不符合NRC批准

的設計圖，將不能取得授權使用。 

確認設計圖中具有標題框，可驗證製造單位、圖號、表號、

標題、日期、簽名或縮寫字，顯示設計圖已核准。修定後的設

計圖應確認每一個更新版本之號碼、日期和說明。專有資訊

(proprietary information)亦應清楚標識。設計圖應包括下列項目： 

 包件及內容物的一般性配置(general arrangement)，包括尺

寸。 

 影響包件評估的設計功能。 

 包括標識。 

 包件最大允許重量。 

 內容物和二次包裝(secondary packaging)最大允許重量。 

 最小重量。 

在適當的情況下，設計特徵的相關資訊應包括下列項目： 

 設計特徵及其組成之識別 

 結構材料，及其規格 

 法規，標準，或其進行加工、裝配和測試等類似的規範文件 

 相對其他包件特徵之立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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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形尺寸及適當公差 

 操作規範（例如：螺栓扭矩） 

 焊接設計和檢驗方法 

 

NUREG/ CR-5502提供申請書提交有關工程圖的額外指

引。確認附錄中包括適用的參考文獻及清單，一般是不會提供

給評審。附錄中還應當提供特殊製程的資訊，包件種類的確認，

以及其他適當的補充資訊。 

3.1.6 評估結果(Evaluation findings) 

安全評估報告在申請書的一般資訊章節中，通常不包括具體結

果(specific findings)。 

 

3.2 結構審查(STRUCTURAL REVIEW) 

3.2.1 審查目的(Review Objective) 

審查的目的是要驗證在正常運送狀況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規

定的試驗，包件設計的結構性能已被充分地評估。而且該包件具有

足夠的結構完整性，以滿足10 CFR 71的法規要求。 

3.2.2 審查範圍(Areas of Review) 

包件的結構設計審查應包括以下幾點： 

3.2.2.1 結構設計說明 

 一般資訊說明，包括重量和重心 

 規範和標準的鑑定 

3.2.2.2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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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特性和規格  

 化學，電化學，或其它反應的防止 

 材料的輻射影響 

3.2.2.3 製造與檢驗 

 製造 

 檢驗 

3.2.2.4 包件吊舉與固定標準 

3.2.2.5 綜合考量 

 試驗評估 

 分析評估 

 壓力 

3.2.2.6 正常運送狀況 

 熱(Heat) 

 冷(Cold) 

 減少外部壓力 

 增加外部壓力 

 振動(Vibration) 

 噴水(Water Spray) 

 自由墜落(Free Drop) 

 角墜落(Corner Drop) 

 壓縮(Compression) 

 滲透(Penetration) 

3.2.2.7 假設意外事故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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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墜落 

 擠壓(Crush) 

 穿刺(Puncture) 

 熱(Thermal) 

 浸没－可分裂材料 

 浸没－所有包件 

3.2.2.8 附錄 

3.2.3 法規要求(Regulatory Requirements) 

10 CFR 71適用於結構審查的法規要求包括下列事項： 

 包件必須充分描述和評估，以證明其符合10 CFR 71對結構的法

規要求。[§71.31(a)(1), §71.31(a)(2), §71.33, §71.35(a)] 

 包件的效能必須依據10 CFR 71.71的法規要求，在正常運輸條件

下規定的試驗來評估。[§71.41(a)] 

 包件的效能必須依據10 CFR 71.73的法規要求，在假設意外事故

狀況下規定的試驗來評估。[§71.41(a)] 

 申請書必須確認用於包件結構設計所依據的規範和標準。

[§71.31(c)] 

 包件必須由保證不會有顯著的化學、電化學或其他反應的材料

和結構製造，包括可能由於漏水進入包裝組件中、包件內容物

中、或者包裝內容物及包件中所造成的反應。輻射對結構材料

的影響亦必須考慮在內。[§71.43(d)] 

 依據§71.71的法規要求，在正常運送狀況的試驗下，包件經過設

計、施工、及準備交運，必須不能有內容物的損耗或分散，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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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使得包裝的有效性顯著減少。[§71.43(f), §71.51(a)(1)] 

 包件設計必須符合§71.45的起吊和固定的法規要求。 

 包件設計必須具有足夠的結構完整性，以滿足§71.85(b)法規要

求的內部壓力測試。 

3.2.4 接受標準(Acceptance Criteria) 

 包件必須符合第2.3節中列出的法規要求。 

 包件必須具有足夠的結構完整性，以滿足10 CFR 71規範的包封

容器(containment)、屏蔽、次臨界和溫度的法規要求 

3.2.5 審查程序(Review Procedures) 

結構審查應確保包件設計已充分描述和評估，證明包件具有足

夠的結構完整性，以滿足10 CFR 71在正常運送狀況和假設意外事

故狀況下的法規要求。結構審查是基於申請書中一般資訊及熱傳評

估相關的說明和評估內容而進行審查，同樣地，在其他審查中，結

構審查的結果亦會被考量，圖3-2顯示結構審查與各章節相對的資訊

架構。結構審查確認描述結構設計功能之文字和概圖，與工程圖設

計圖和結構的評估中使用的模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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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結構審查與各章節審查對應之資訊架構 

 

3.2.5.1 包件設計規範和標準鑑定 

審查申請人已確定的規範和標準。審查應包括申請人已確定的

規範和標準的適用性評估。該評估可能包括以下各方面的考量： 

 規範或標準，如果沒有特別為了交運包件，是為了結構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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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設計和材料的特性審查而發展。 

 規範或標準是為了類似負載狀況下的結構審查而發展。 

 規範或標準是為有類似失敗的後果的結構審查而發展。 

 規範或標準充分解決潛在故障模式。 

 規範或標準的安全範圍。 

該規範或標準應考慮包件類別（見表1.1）。NUREG/ CR-3854提

供的工業規範和標準列表可被用來根據包件類別製造運送包裝

組件。 

 

法規指引(Regulatory guides)和NUREGs法規利用現有適用

的規範和實務做法提供運送包件評估額外的設計指引。例如RG 

7.8在綜整包件負載的設計評估。RG 7.6提供了乙型包件(Type B 

packages)包封容器系統(containment system)設計標準。NUREG/ 

CR-4554, Vol. 6提供儲存容器的翹曲(buckling)評估。NUREG/ 

CR-3019提出有關運輸包件的焊接標準。 

3.2.5.2 材料 

3.2.5.2.1 材料特性及規格 

審查結構材料的性質，確認適用的規範及法規以掌握每

種材料的性質。材料及其性質應該與所選擇的設計規範或標

準是一致的。如果沒有可用的標準，申請書應該提供足夠的

材料性質和規格的文件，以提供包件的設計和製造。 

驗證結構組件材料性質具有足夠的斷裂韌性強度，在正

常運輸狀況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足以避免脆性斷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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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RG 7.11和7.12提供了斷裂韌性強度標準。驗證材料特性

適合負載的條件（例如：靜態或動態的衝擊負載，熱或冷的

溫度，潮濕或乾燥狀況）。驗證適當的溫度下，允許的應力

限制條件已被定義，且與最低和最高使用溫度是一致的。驗

證防撞緩衝器受力變形特性的影響，是基於適當的測試條件

和溫度狀況。 

3.2.5.2.2 避免化學、電化學及其他反應 

審查包件的材料和塗層，以驗證它們不會在包裝組件、

內容物、以及包裝組件與內容物間，產生顯著化學或電化學

反應。審查應考慮水的漏洩造成的反應。評估可能產生氫氣

等易燃易爆氣體。考量金屬組件間可能因彼此的物理接觸，

而產生電流的相互作用和共晶的形成。這種相互作用可能是

乏鈾、鉛、或者鋁與鋼的接觸發生。 

3.2.5.2.3 材料的輻射效應 

輻射效應對包裝材料的任何破壞影響之驗證皆已適當

考慮。這些影響包括密封、密封材料、塗層、粘合劑、和結

構材料的劣化。 

3.2.5.3 製造與檢驗 

3.2.5.3.1 製造 

一般製作項目： 

 成型、裝配、校準  

 焊接和銅焊  

 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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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節點。 

如果製造規格已由可接受的規範或標準所規定（例

如：ASME、AWS），則該規範或標準應在工程設計圖上標

示（NUREG/ CR-5502）。除非申請書說明，否則用於設計

的相同規範或標準，應該也可用於製造。對於沒有規範或

標準適用的組件，申請書應確認其規範，其所得到的評估

結果和描述的其控制方法，以確保這些規範可被達成。說

明中可能參考了品質保證或其它適當的規範文件，皆應在

工程設計圖上規定。正如本審查計劃第1節指出，工程設計

圖一般包括核准的合格證明書項目。 

3.2.5.3.2 檢驗 

檢驗設定方法及標準，以確定製造成果是否可被接

受。除非申請書特別註明，否則用於製造的相同規範或標

準，應該也可用於檢驗。 

對於沒有製造規範或標準適用的組件，申請書應該總

結檢驗方法和驗收準則，在第3.8節驗收測試和維護程序中

說明。正如本審查計劃第3.8節指出，驗收測試通常包括合

格證明書的核准條件。 

3.2.5.4 包件的吊舉及固定標準 

3.2.5.4.1 吊舉設備(Lifting Devices) 

審查包件結構組件有關吊舉設備之評估與設計，包括

與包件本體的連接，以及包件本體與吊舉設備相連周圍的

範圍，驗證及評估吊舉設備符合§71.45(a)的規定，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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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負荷下所產生的失效狀況。 

3.2.5.4.2 固定裝置(Tie-Down Devices) 

審查屬於包件結構組件的固定裝置之評估與設計，包

括其與包件本體的連接，以及包件本體與固定裝置周圍的

範圍。驗證其評估固定裝置符合§71.45(b)的規定，包括在

過度負荷下所產生的失效狀況。 

 

3.2.5.5 一般注意事項(General Considerations) 

相關的評估應證明包件的結構效能應符合第3.2.5.6節的

正常運輸狀況和第3.2.5.7節的假設意外事故中討論的標準。 

 最極端的初始條件已經使用（參見RG7.8初始條件的選擇指

引）。 

 評估方法適用於考量的負載荷條件，並依照公認的慣例和規

則辦理。 

 評估結果的解釋是正確的。 

 最具破壞性的方向已經被考慮。一個組件最具破壞性的方

向，可能不是另一個組件最具破壞性的方向。 

 設計標準，例如RG7.6所提供的規範已被應用。 

3.2.5.5.1 試驗評估(Evaluation by Test) 

如果包件是通過測試評估，審查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檢查用於自由下落和粉碎試驗表面的描述（例如：材

料、質量、整體尺寸等）。確認它符合§71.73(c)(1)規定

的基本堅硬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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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用於穿刺測試鋼筋的描述（例如：材料、尺寸、方

位、安裝方法）確認其牢固地連接至基本堅硬表面，具

有足夠的長度以使在包件上產生最大傷害，並滿足

§71.73(c)(3)其他規定。 

 驗證的試樣必須使用在設計中所指定相同的材料、方法

和品質保證製造。任何差異都必須標識說明，並在該申

請書進行影響評估。包件內容物的替代品應該與實際的

內容物具有相同的代表重量。 

 確認所選擇的墜落方位，是考量其為預期最大傷害的方

位，並且確認該選擇是合理的。 

 確認所有的試驗結果都已進行評估，以及他們的含義皆

可被闡釋，包括測試物件內部和外部的損害。意外的或

無法解釋的試驗結果，顯示測試可能發生問題，或不可

再現的試樣的行為，都應該提出討論和重新評估。 

 如果有的話，檢查試驗的影像和照片。  

 驗證試驗顯示其安全性有足夠餘裕。測試結果應清楚地

表明，該試驗的結果可以可靠地再現。驗證試驗結果的

描述中包括的機械特性，試驗條件和診斷程序的不確定

性的影響的討論。 

 審查評估通過/失敗測試條件的標準。比較試驗結果與標

準。 

3.2.5.5.2 分析評估(Evaluation by Analysis) 

如果申請書提供分析評估，審查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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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分析計算，以及所有的假設都有清楚的說明（見RG 

7.6分析之設計標準指引）。 

 驗證包件所顯示的負載反應，就應力和應變對組件和結

構元件而言，視情況評估個別元件的結構穩定。 

 驗證分析方法考量在任何角度、剛體轉動、和二次碰撞

的影響。 

 如果使用電腦程式碼，驗證目標應用是有效的，以及使

用的方法與標準方法和程序一致，並且經過基準化。 

 如果準靜態分析技術已被使用，驗證動態放大因子已經

適當應用。NUREG/ CR-3966提供衝擊影響分析準靜態

和動態分析方法之說明。 

 驗證模式和材料特性適合考量的負載組合。確保該材料

性質（例如：彈性、塑性）與分析方法一致。申請書應

該證明在該材料性質的應變率。確認該分析已考量實際

應力-應變或工程應力-應變的結果。 

 審查分析結果的匯總表，將結果與規定的驗收標準進行

比較，並確認符合驗收標準。驗證所有的驗收標準都與

相應的規範和標準一致。 

 

每個具有超過35 kPa(5 psi)最大正常操作壓力的包

件，第一次使用之前，容器密封系統必須依據§71.85(b)之

規定，進行其最大正常操作壓力150％的壓力試驗，以確認

申請書中提供的驗收測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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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6 正常運送狀況下之結構評估 

在正常運輸狀況下，依據10 CFR 71.71規定的試驗和條件進

行包件的評估，這些試驗必須不會導致包件的有效性的降低。

例如，應該有： 

 無包件內容物任何的損耗或擴散。 

 無包件結構變化致減少組件對屏蔽、熱傳、維持次臨界、或

密封所需之有效性。 

 無變更致影響包件承受假設意外事故狀況的能力。 

試驗前後的氣溫必須保持在-29℃(-20℉)到+38℃(100℉)之

間，這對於所考慮的特徵是最不利的值。在儲存容器內的初始

內壓必須是最大正常操作壓力，除非較低的內部壓力與所選擇

的環境溫度是不太有利的。 

3.2.5.6.1 熱(Heat) 

確認在熱狀態下，熱傳效能和最高溫度的評估，與熱

評估章節一致。該評估應考慮結合最大內部熱負載，和任

何殘餘製造應力的最大正常工作壓力。驗證任何細微的熱

擴展和可能的幾何干擾都被考慮在內。如果結構設計經過

工程分析評估，驗證在正常負載狀況下，應力在限制範圍

內。 

3.2.5.6.2 冷(Cold) 

確認在冷測試條件下，熱傳效能和溫度的評估，與熱

傳章節一致。 

評估應考慮結合最小內部熱負載（通常假定為沒有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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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熱）以及任何殘餘製造應力的最小內部壓力。驗證任何

細微可能會導致幾何干擾的熱擴展，都被考慮在內。驗證

可能的液體凍結都已被考慮。驗證在正常負載狀況下，應

力在限制範圍內。 

3.2.5.6.3 減少外部壓力(Reduced External Pressure) 

確定申請書已充分評估減少外部絕對壓力至25 

kPa(3.5psi)，對包件設計的影響。驗證申請書已考量包件內

部和外部間，以及密封系統內部和外部之間可能的最大壓

力差。 

3.2.5.6.4 增加外部壓力(Increased External Pressure) 

確定申請書已充分評估增加外部壓力至140 kPa(20 

psi)，對包件設計的影響。驗證申請已考量結合最小的內部

壓力之負載條件。驗證申請書已考量包件內部和外部間，

以及密封系統內部和外部之間，最大可能的壓力差。考量

翹曲的可能性(見NUREG/ CR-4554，Vol. 6)。 

3.2.5.6.5 振動(Vibration) 

確定申請書已充分評估包件在正常運送事件中的振動

效果。並應考慮由於振動、溫度和壓力負荷的綜合應力，

提供高應力系統的疲勞分析。如果封閉螺栓重複使用，驗

證螺栓預緊力包含疲勞評估分析。NUREG/ CR-6007提供螺

栓評估分析之指引。驗證任何會導致快速的疲勞損傷的共

振振動狀態，不存在於任何包裝組件中。在包裝內部的影

響應予以考慮。NUREG/ CR-2146和NUREG/ CR-0128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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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評估的額外指引。 

3.2.5.6.6 水噴濺(Water Spray) 

審查包件設計於水噴濺試驗的影響。確認本測試對材

料性質無顯著影響。 

3.2.5.6.7 自由墜落(Free Drop) 

審查包件設計於自由墜落試驗的影響。申請書應註明

試驗的因子，例如墜落方位、結合壓力、熱和冷的溫度、

以及其他在第2.5.5節中討論的其它因素對自由墜落的影

響。 

審查自由墜落衝擊力、內部壓力、熱應力、O型環的

壓縮力、螺栓預緊力，對密封蓋螺栓的綜合影響評估。螺

栓的評估方法示於NUREG/ CR-6007。 

審查其它包件組件評估結果，例如端口蓋(port 

covers)、端口蓋板(port cover plate)、和屏蔽(shield 

enclosures)，對於包件墜落衝擊力、內部壓力和熱應力的

綜合影響。 

3.2.5.6.8 角墜落(Corner Drop) 

審查角墜落試驗對包件設計的影響，如果可以的話。 

3.2.5.6.9 壓縮(Compression) 

審查壓縮試驗對包件設計的影響，如果可以的話。 

3.2.5.6.10 滲透(Penetration) 

審查包件的滲透試驗的評估結果，驗證申請書已考量

包件最脆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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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7 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之結構評估 

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的評估，必須基於§71.73規定的試驗順

序程序，為了說明及確定對包件的累積效應。評估包件承受任

何一個測試的效能，必須考量，先前的試驗中造成的損傷。此

外，如第2.5.6節所描述，在正常運輸條件下的試驗必須不影響

包件的承受假設意外事故狀況試驗的能力。確認以上評估證明

包件具有足夠的結構完整性，可滿足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10 

CFR 71對包封容器(containment)、屏蔽和次臨界的法規要求： 

 包封容器和密封系統的非彈性變形一般是不能接受包封容

器評估。 

 屏蔽組件的變形，應就屏蔽評估方面進行審查。  

 傳熱導和絕緣致組件的變形，應就熱傳評估方面進行審查。 

 次臨界影響致組件變形，應就臨界評估方面進行審查。 

 

對於試驗的初始條件（除了浸水試驗），試驗前後的環境氣

溫必須保持在-29℃(-20℉)到+38℃(100℉)之間，這對於所考慮

的特徵是最不利的值。在儲存容器內的初始內壓必須是最大正

常操作壓力，除非較低的內部壓力與所選擇的環境溫度是不太

有利的。 

3.2.5.7.1 自由墜落(Free Drop) 

審查的自由墜落的評估。驗證結構完整性已被評估，

包括導致嚴重的損害的墜落方位、重心、二次碰撞、傾斜

方向、邊墜落、密封蓋碰撞等。一個組件最具破壞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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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可能不是另一個組件最具破壞性的方向。例如像固定

裝置是包件結構的一部分，它應在跌落試驗配置的選擇和

墜落的方向加以考慮。對於具有鉛屏蔽的包件，鉛跌落的

影響應該進行評估。NUREG/CR- 4554, Vol. 3中有鉛墜落的

相關討論。 

審查封蓋螺栓設計的綜合影響評估，包括：自由墜落

衝擊力、內部壓力、熱應力、O型環的壓縮力、以及螺栓預

緊力。螺栓的評估方法示於NUREG/ CR-6007。審查其它包

件組件的評估，例如：端口蓋、端口蓋板、屏蔽等，對於

包件墜落衝擊力、內部壓力和熱應力的綜合影響評估。包

件組件屈曲應予以考慮。NUREG/ CR-4554，Vol. 6提供評

估包封容器屈曲的相關資訊。 

3.2.5.7.2 擠壓(Crush) 

如果適用，審查包件的動態擠壓條件。驗證最不利方

向的選擇已被說明。 

3.2.5.7.3 穿刺(Puncture) 

查看包件的穿刺試驗的綜合評估。驗證了其最大的傷

害所預期的位置已被確定，以及是合理的。任何因自由墜

落和擠壓條件而造成的損壞，必須在評估該測試時予以考

慮。雖然分析方法可用於預測穿刺，但是是從層板的穿刺

測試結果得到的經驗公式常用於包件的設計。專門用於包

件設計開發的Nelm的公式，提供了所需用於傳統鋼-鉛-鋼

鋼板層防止穿刺的最小厚度。穿刺評估方法的說明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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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EG/ CR-4554，Vol. 7，穿刺試驗其他注意事項示於NRC 

97-02公告中。 

驗證以傾斜角度、鄰近支撐組件、閥門附近的穿刺，都

已經酌情考量。 

3.2.5.7.4 熱傳(Thermal) 

驗證該結構設計被火完全吞沒的影響，如在§71.73(c) 

(4)中規定。由自由墜落、擠壓、穿刺所造成的任何損壞，

都必須納入包件火災試驗的初始條件。確認過程中或試驗

後的包件的最大壓力，以及火災引起的燃燒或分解過程中

所產生的溫度。驗證的最大熱應力，這可以在火災發生期

間或在火災後，進行評估。 

3.2.5.7.5 放射性物質浸没(Immersion-Fissile Material) 

如果包件內容物包括可分裂材料，則受到§71.55的法規

要求，而且如果水滲入尚未假設為臨界分析，審查試樣浸

入至少0.9 m(3 ft)水頭的破壞試驗結果。 

3.2.5.7.6 包件浸没(Immersion-All Packages) 

單獨審查，未損壞的試樣進行水壓相當於浸沒至少15 

m(50 ft)水頭（50英尺）試驗。出於測試目的，外部水壓約

150 kPa(21.7 psi)被認為是能滿足這些條件。 

3.2.5.8 附錄 

確認附錄內包括引用的參考文獻列表、程式碼、輸入和輸

出檔、試驗結果、及其他補充資訊。 

如果包件是通過試驗進行評估，審查其相關說明，該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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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括： 

 試驗程序 

 試驗包件說明 

 試驗初始及邊界條件 

 試驗年度計畫表（計劃與實際） 

 包件組件的照片，包括任何試驗前後的結構損壞 

 試驗量測，至少包括測試包件的物理變化的文件作為試驗的

結果 

 試驗結果 

 獲得這些修正結果所使用的方法 

3.2.6 評估結果(Evaluation findings) 

安全評估報告應當包括以下類似的內容： 根據申請書聲明和陳述

的審查，工作人員得出結論認為，包件的結構設計已充分描述和評

估，該包件具有足夠的結構完整性，以滿足10 CFR 71的法規要求。 

 

3.3 熱傳審查(THERMAL REVIEW) 

3.3.1 審查目的(Review Objective) 

熱傳審查的目的是驗證該包件設計在正常運送狀況及假設意

外事故狀況下的熱傳效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評估，並確認包件設計符

合10 CFR 71的熱傳效能的法規要求。 

3.3.2 審查範圍(Areas of Review) 

熱傳審查應包括以下內容： 

3.3.2.1 熱傳設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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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特點 

‧內容物衰變熱 

‧溫度匯總表 

‧密封系統最大壓力匯總表 

3.3.2.2 材料性質和組件規格 

‧材料熱傳性質 

‧組件規格 

3.3.2.3 一般注意事項 

‧評定分析 

‧評定試驗 

‧安全範圍 

3.3.2.4 正常運輸狀況下之熱傳評估 

‧熱與冷 

‧最大正常工作壓力 

‧最大熱應力 

3.3.2.5 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之熱傳評估 

‧初始條件 

‧防火測試條件 

‧最高溫度和壓力 

‧最大熱應力 

3.3.2.6 附錄 

‧試驗設施說明 

‧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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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證明文件或規範 

‧詳細分析內容 

3.3.3 法規要求(Regulatory Requirements) 

10 CFR 71適用於熱傳評估的法規要求如下： 

 包件設計必須說明和評估，以證明其滿足10 CFR 71的熱傳要

求。[§71.31 (a)(1), §71.31(a)(2), §71.33, §71.35(a)] 

 申請書必須確認用於熱傳設計的規範和標準。[§71.31(c)] 

 包件的效能必須依據10 CFR 71.71規定的正常運輸狀況和10 

CFR 71.73規定的假設意外事故狀況的試驗來評估。[§71.41(a)] 

 包件必須經過設計、製造、及運輸準備，因此依據10 CFR 71.71

規定的正常運輸條件試驗下，包裝的有效性不會顯著地降低。 

[§71.43(f)，§71.51(a)(1)] 

 包件必須經過設計、製造、及運輸準備，使表面接觸溫度不超

過法規的限值。 [§71.43(g)] 

 包件設計必須在不依賴於機械冷卻系統的狀況下，滿足包封容

器的法規需求。 [§71.51(c)] 

3.3.4 接受標準(Acceptance Criteria) 

 包件設計必須符合第3.3.3節中所列的法規要求。 

 包件必須具有足夠的熱傳效能，以滿足10 CFR 71在正常運輸狀

況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對包封容器、屏蔽、次臨界和溫度的

法規要求，。 

3.3.5 審查程序(Review Procedures) 

熱傳審查應確保包件設計已經詳細及充分的描述和評估，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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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運輸狀況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的熱測試，並且符合10 CFR 71

熱傳效能的法規要求。熱傳審查是基於申請書一般資訊和結構評估

的描述和評估。同樣地，熱傳評估的審查結果與申請書其他章節也

將一併考量。熱傳審查與其他章節審查相對之資訊架構如圖3-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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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熱傳審查與各章節審查對應之資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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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1 熱傳設計說明 

熱傳設計應說明包括以下項目： 

 設計特性 

 內容物衰變熱 

 溫度匯總表 

 包封容器之最大壓力匯總表 

3.3.5.2 材料性質和組件規格 

應包括以下項目： 

 材料熱傳性質 

 組件規格 

3.3.5.3 一般注意事項 

應包括以下項目： 

 評定分析 

 評定試驗 

 安全範圍 

3.3.5.4 正常運輸狀況下之熱傳評估 

 熱與冷 

 最大正常工作壓力 

 最大熱應力 

3.3.5.5 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之熱傳評估 

 初始條件 

 防火測試條件 

 最高溫度和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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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熱應力 

3.3.5.6 附錄 

 試驗設施說明 

 試驗結果 

 適用的證明文件或規範 

 詳細分析內容 

 

3.4 包封容器審查(CONTAINMENT REVIEW) 

3.4.1 審查目的(Review Objective) 

審查的目的驗證該包件的設計滿足10 CFR 71，正常運輸狀況

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包封容器的法規要求。 

3.4.2 審查範圍(Areas of Review) 

審查範圍必須說明包封容器相關資訊，包括包封容器邊界及有

關放射性物質之特殊法規要求；一般注意事項，包括甲型包件或乙

型包件，以及易燃性氣體之產生等；乙型包件正常運輸狀況假設意

外事故狀況下之密封設計標準，洩漏率試驗等。 

3.4.3 法規要求(Regulatory Requirements) 

10 CFR 71適用於包封容器審查的法規要求如下： 

 包件設計必須詳細及充分描述和評估，以證明其符合10 CFR 71

對包封容器的法規要求。[§71.31(a)(1), §71.31(a)(2), §71.33, 

§71.35(a)] 

 申請書必須確認適用於包封容器設計的規範和標準。[§71.31(c)] 

 包件必須具備包封容器系統，不能被無意開啟，或被包件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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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力撐開的鎖緊裝置，安全地緊閉。[§71.43(c)] 

 包件必須由保證不會有顯著化學、電化學、或其它反應的材料和

構造所製造。 [§71.43(d)] 

 包件上的任何閥門或類似的裝置必須被保護，以防止未經授權的

操作，且除了卸壓閥，必須用密封蓋來防止任何洩漏。 [§71.43(e)] 

 包件必須經過設計、施工、裝運準備，以保證依據§71.71規定在

正常運送狀況下的試驗，沒有任何放射性物質的損失或散佈。 

[§71.43(f), §71.51(a)(1)] 

 包件不包含在運輸過程中連續排氣(venting)的功能。 [§71.43(h)] 

 乙型包件必須符合§71.51(a)(1)包封容器在正常運輸狀況和

§71.51(a)(2)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不依靠過濾器或機械冷卻系統

的法規要求。 [§71.51] 

 含有超過0.74TBq(20 Ci)鈽的包件，必須滿足鈽的特殊包封容器的

法規要求。[§71.63] 

3.4.4 接受標準(Acceptance Criteria) 

 包件必須滿足第3.4.3節中列出的法規要求。 

 包件設計必須符合10 CFR 71正常運輸狀狀和假設意外事故狀

況下的包封容器法規要求。 

3.4.5 審查程序(Review Procedures) 

包封容器審查應確保包件設計已詳細及充分的描述和評估，以

滿足10 CFR 71的正常運輸狀況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的包封容器

的法規要求。包封容器(containment)的審查是基於申請書中一般資

訊、結構評估、熱傳評估中的說明和評估進行。同樣，包封容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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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會在操作程序、驗收測試和維護計畫的審查中考量。包封容

器審查與其他章節審查的資訊架構示於圖3-4。 

 

 Structur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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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hermal 

Evaluation 

 

  Dimensions 

 Chemacal and 

galvanic reaction 
 Contents condition 

  Dimensions 

 Contents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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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Temperatures 
 Pressures 
 Gas inventory 

 

 

Containment Review 

Containment Boundary Normal Conditions of Transport Hypothetical Accident Conditions 

 Components 

 Penetrations 

 Closure 

 Seals 

 Need for double containment 

 Criterion 

 Demonstration of compliance 

 Combustible gases 

 Criteria 

 Demonstration of compliance 

 Combustible gases 

       
 Operating 

procedures 

Acceptance Tests and  

Maintenance Program 

 

  Closure requirement 
 Assembly verification 

leakage rate 

 Fabrication verification 

leakage rate 
 Periodic verification 

leakate rate 

 

           

圖3-4 包封容器審查與其他章節審查的資訊架構 

 

3.5 屏蔽審查(SHIELDING REVIEW) 

3.5.1 審查目的(Review Objective) 

屏蔽審查的目的是驗證該包件設計滿足10 CFR 71在正常運輸

狀況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對外部輻射的法規要求。 

3.5.2 審查範圍(Areas of Review) 

屏蔽設計的描述和評估應進行審查，包括以下內容： 

3.5.2.1 屏蔽設計說明 

 設計特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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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輻射分級匯總表 

3.5.2.2 放射源(Radiation Source) 

 伽瑪源 

 中子源 

3.5.2.3 屏蔽模式(Shield model) 

 放射源和屏蔽的配置 

 材料性質 

3.5.2.4 屏蔽評估 

 方法 

 輸入和輸出數據 

 通量-劑量率轉換 

 外部輻射程度 

3.5.2.5 附錄 

3.5.3 法規要求(Regulatory Requirements) 

適用於屏蔽審查的10 CFR 71法規要求如下所示： 

 包件設計必須詳細及充分的描述和評價，以證明其符合10 CFR 

71對屏蔽的法規要求。 

 申請書必須確認用於屏蔽設計的現有規範和標準。[§71.31(c)] 

 包件必須經過設計、施工、及運送準備，在符合10 CFR 71.71

正常運輸狀況的法規試驗下，使得外部輻射不會顯著增加。 

[§71.43(f), §71.51(a)(1)] 

 依據10 CFR 71.71正常運輸狀況下規定的試驗，外部輻射必須符

合§71.47(a)非專用，或§71.47(b)專用(exclusive use)交運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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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71.47] 

 依據§71.73（假設意外事故狀況）規定的試驗，外部輻射從包件

表面一公尺處量測不得超過10 mSv/h(1 rem/h)。[§71.51(a)(2)] 

3.5.4 接受標準(Acceptance Criteria) 

 包件必須滿足第3.5.3節所列的法規要求。 

 包件設計必須符合10 CFR 71正常運輸狀況及假設意外事故狀

況下外部輻射之法規要求。 

3.5.5 審查程序(Review Procedures) 

屏蔽審查應確保包件設計已經詳細的描述和評估，以滿足10 

CFR 71正常運輸狀況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外部輻射的法規要

求。屏蔽審查是基於一般資訊、結構評估和熱傳評估章節中的說明

和評估。屏蔽審查的結果在操作程序、驗收測試和維護計畫的審查

中被考量。屏蔽審查和其他章節審查的資訊架構示於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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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屏蔽審查和其他章節審查的資訊架構 

 

 

3.6 臨界審查(CRITICALITY REVIEW) 

3.6.1 審查目的(Review Objective) 

審查的目的是驗證該包件的設計符合10 CFR 71正常運輸狀況和假

設意外事故狀況下的臨界安全要求。 

3.6.2 審查範圍(Areas of Review) 

臨界設計說明及評估應被審查，臨界審查應包含下列各項： 

3.6.2.1 臨界設計說明 

 設計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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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界評估匯總表 

 運送指數 

3.6.2.2 可分裂物質 

3.6.2.3 一般注意事項 

 Model Configuration 

 材料性質 

 程式碼和截面稽資料庫 

 最大活度的示範 

 驗證分析 

3.6.2.4 單一包件評估 

 配置 

 結果 

3.6.2.5 正常運輸狀況下包件陣列評估 

 配置 

 結果 

3.6.2.6 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包件陣列評估 

 配置 

 結果 

3.6.2.7 評估基準 

 基準實驗的適用性 

 偏差測定 

3.6.3 法規要求(Regulatory Requirements) 

適用於可分裂物質臨界審查的10 CFR 71的法規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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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件設計必須詳細及充分的描述和評價，以證明其符合10 CFR 

71臨界之法規要求。[§71.31(a)(1), §71.31(a)(2), §71.33, 

§71.35(a)] 

 申請書必須確認適用於臨界設計的規範和標準。[§71.31(c)] 

 可分裂物質的未知性質必須假定為會導致最高的中子增殖。

[§71.83] 

 包件必須經過設計、製造、和裝運準備，這樣在§71.71規定的正

常運輸狀況下試驗中，以確保不會有顯著減少包件的有效性。

[§71.43(f), §71.51(a)(1), §71.55(d)(4)] 

 單一包件必須符合§71.55(d)在正常運輸條件下的法規要求。 

 單一包件必須符合§71.55(e)在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的法規要

求。 

 單一包件必須經過設計和製造，並限制內容物，使得如果水洩

漏到包封容器內時，仍可以維持次臨界。[§71.55(b)] 

 包件陣列在正常運輸狀況和假設意外事故條件下，仍必須維持

次臨界。 [§71.59(a)] 

 可分裂材料包件必須指定核臨界控制運輸指數，以限制單次交

運包件的數量。 [§71.59，§71.35(b)] 

3.6.4 接受標準(Acceptance Criteria) 

 包件必須滿足第3.6.3節的法規要求。 

 包件設計必須符合10 CFR 71在正常運輸狀況及假設意外事故

狀況下之臨界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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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審查程序(Review Procedures) 

臨界審查應確保包件設計已經詳細及充分的描述和評估，以滿

足10 CFR 71在正常運輸狀況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的臨界安全的

要求。臨界審查是基於在一般資訊、結構評估、以及熱傳評估章節

的說明和評估。臨界評估的結果，在操作程序、驗收測試和維護計

畫的審查中被考量。臨界審查與其他章節對應的資訊結構示於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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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臨界審查與其他章節對應的資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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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評估結果(Evaluation findings) 

安全評估報告應該要有以下類似之評估結果：根據審查申請書的聲

明和陳述中，工作人員的結論是，核臨界安全設計已充分說明、評

估，包件符合10 CFR 71的次臨界法規要求。 

 

3.7 操作程序審查(OPERATING PROCEDURES REVIEW) 

3.7.1 審查目的(Review Objective) 

審查目的是驗證操作控制及程序符合10 CFR 71的法規要求，

以及確認包件將依批准的操作程序進行操作。 

3.7.2 審查範圍(Areas of Review) 

操作程序必須經過審查，以確保包件的使用操作與批准的程序

一致。操作程序審查應包括以下內容： 

3.7.2.1 包件裝載 

 裝載準備 

 裝載內容物 

 運輸準備 

3.7.2.2 包件卸載 

 從載具接收包件 

 移除內容物 

3.7.2.3 空包件的運輸準備 

3.7.2.4 其他程序 

3.7.2.5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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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法規要求(Regulatory Requirements) 

適用於操作程序審查的10 CFR 71法規要求如下所示： 

 申請書必須確認用於操作程序制定的規範和標準。[§71.31(c)] 

 可分裂材料裝運申請必須包括：對運輸、裝載、卸載及吊運等作

業，預先規劃可能特殊控制和預防措施，以及針對防止發生意外

事故或延遲採取的任何特殊控制。[§71.35(c)] 

 因為輻射活度較高而要求專用交運的包件，必須針對載具提供書

面說明以進行掌控。[§71.47(b-d)] 

 每次交運前，持照者必須確認包件符合10 CFR 71例行測定

(routine-determination)的法規要求[§71.87] 

 在包件送上載具前，持照者必須將如何安全地打開包件的特別說

明，寄給收貨人使用，以符合10 CFR20.1906(e)的規定。 [§71.89] 

3.7.4 接受標準(Acceptance Criteria) 

操作程序必須符合第3.7.3節的法規要求。操作程序必須確認該

包件的操作方式與安全評估報告基礎一致的方式來操作。 

3.7.5 審查程序(Review Procedures) 

審查應確認操作控制及程序符合10 CFR 71的要求，而這些程

序足以保證包件將與批准的一致方式來操作，而不需要另外再提出

更詳細的程序。在申請書中的操作步驟中指定的承諾一般包括：品

質符合證書作為包件核准的證明。包件操作和準備交運必須按照詳

細的書面程序進行。提交及運行的程序應建立最低限度的步驟，操

作程序是提交的申請書的一部份，應建立最低限度必要的步驟，以

保證在正常運輸狀況和假設意外事故狀況下包件的安全性。這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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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應盡量依照順序提出。操作程序審查是基於在申請書中一般資

訊、結構評估、熱傳評估、包封容器(Containment)、屏蔽評估、和

臨界評估章節中提供的說明和評估執行。操作程序審查的結果被認

為是驗收測試和維護方案的審查。操作程序審查與其他章節審查的

資訊結構如圖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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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操作程序審查與其他章節審查的資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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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評估結果(Evaluation findings) 

安全評估報告應該包含類似以下結果：根據審查申請書的聲明和陳

述中，工作人員的結論是，操作程序已充分說明、評估，確認包件

符合10 CFR 71的法規要求。 

 

3.8 驗收試驗和維護方案審查(ACCEPTANCE TESTS AND 

MAINTENANCE PROGRAM REVIEW) 

3.8.1 審查目的(Review Objective) 

審查的目的是驗證驗收測試的包件滿足10 CFR 71的維護方

案，以保證使用壽命期間的包件性能的法規要求。 

3.8.2 審查範圍(Areas of Review) 

驗收測試和維護方案應進行審查，審查應包括下列各項： 

3.8.2.1 驗收試驗 

 目視檢查和測量 

 焊接檢驗 

 結構和壓力測試 

 洩漏測試 

 組件與材料測試 

 屏蔽測試 

 熱傳試驗 

3.8.2.2 維護方案 

 結構和壓力測試 

 洩漏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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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件與材料測試 

 熱傳試驗 

 雜項測試 

3.8.2.3 附錄 

3.8.3 法規要求(Regulatory Requirements) 

10 CFR 71適用於驗收測試和維修方案的審查審查要求如下： 

3.8.3.1 驗收試驗 

 申請書必須確認適用的規範、標準和用於包件的驗收測試的品

質保證的規定。[§71.31(c), §71.37(b)] 

 第一次使用前，每個包裝的製造必須驗證是按照核准的設計。 

[§71.85(c)] 

 第一次使用之前，每個包裝必須檢查是否有顯著降低其有效性

的裂紋、針孔、未受控制的孔隙、或其它缺陷。 [§71.85(a)] 

 第一次使用之前，如果包件的最大正常操作表計壓力超過35 

kPa(5 psi)，每個包裝的包封容器系統，必須在內部壓力超過最

大正常操作壓力至少50％的測試，以驗證其能力，保持在該壓

力下的結構完整性。 [§71.85(b)] 

 第一次使用前，每個包裝上必須顯著而耐久地標有它的型號、

序號、毛重，以及由NCR指定的包件識別碼。 [§71.85(c)] 

 持照者必須履行NRC認為適當的任何測試。 [§71.93(b)] 

3.8.3.2 維護方案 

 申請書必須確認適用的規範、標準和用於包件的驗收測試的品

質保證的規定。[§71.31(c), §71.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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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除了淺表面的缺陷，如標識或凹痕等，必須被保持在未受

損傷的狀況。 [§71.87(b)] 

 任何緩和劑或中子吸收劑存在可分裂材料包件中，如果需要的

話，在每次交運之前都必須驗證。 [§71.87(g)] 

 持照者必須履行任何NCR認為適當的測試。 [§71.93(b)] 

3.8.4 接受標準(Acceptance Criteria) 

 驗收測試和維護方案必須符合第3.8.3節的法規要求。 

 第一次使用前，每個包裝必須受到適當的驗收測試，以驗證它

已經按照經核准的設計製造，而且其性能將滿足10 CFR 71的法

規要求。 

 維護方案必須足以確保該包件將可符合在其預期的使用壽命。 

3.8.5 審查程序(Review Procedures) 

審查應確保針對指定的包件有適當的驗收測試和維修方案。驗

收測試和維修方案的審查是基於對申請書的前面幾個章節的描述

和評估結果。驗收測試和維護方案審查與其他章節的資訊架構如圖

3-8所示。在申請書中驗收測試和維護程序的承諾通常包括包件核准

條件的品質符合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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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驗收測試和維護方案審查與其他章節的資訊架構 

 

3.8.6 評估結果(Evaluation findings) 

安全評估報告應該包含類似以下結果：根據審查申請書的聲明

和陳述中，工作人員的結論是，包裝驗收試驗已充分說明、評估，

確認包件符合10 CFR 71的法規要求，維護方案足以確保該包件將

可符合在其預期的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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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與建議 

除役廢棄物分類主要仍以低放射性 A 類、B 類、C 類，以及超 C 類

廢棄物為主，在提出盛裝容器申請時應詳細說明其目的及策略，包括是

用於貯存、長期貯存、運送、最終處置，或是具有多重使用目的，以提

供管制機關就其目的及策略進行審查。 

由於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及包件因不同目的及效能，具有極大的

差異性，以及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評估盛裝容器的設計，所以沒有任

何審查計畫可以詳細的包括每一種申請狀況，因此需要修改及擴充審查

計畫的相關指引來適應特定的盛裝容器設計，不同的盛裝容器設計及使

用目的，適用不同的法規及規範。 

最後的評估結果應該要於安全評估報告清楚載明，依據相關的法規

及規範，經過詳細及充分的評估所得到的結論是，包括一般資訊、結構、

熱傳、包封容器、屏蔽、臨界、操作程序、驗收試驗和維護方案皆已充

分說明、評估，確認包件符合相關法規要求，足以確保該包件符合其預

期的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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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1 放射性照相廢棄物盛裝容器(RADIOGRAPHY PACKAGES) 

A-2  乙型廢棄物盛裝容器(TYPE B WASTE PACKAGES) 

A-3 未照射燃料盛裝容器(UNIRRADIATED FUEL PACKAGES) 

A-4 低濃縮氧化鈾盛裝容器(LOW ENRICHED URANIUM OXIDE 

PACKAGES) 

A-5 超鈾廢棄物盛裝容器(TRANSURANIC WASTE PACKAGES) 

A-6 低濃縮六氟化鈾盛裝容器(LOW ENRICHED URANIUM 

HEXAFLUORIDE PACKAGES) 

A-7 高濃縮鈾或鈽盛裝容器(HIGH ENRICHED URANIUM OR 

PLUTONIUM PACKAGES) 

A-8 乙型特殊型式盛裝容器(TYPE B SPECIAL FORM PACKAGES) 



 



 



 



 



 



 



 



 



 



 



 



 



 



 



 



 



 



 



 



 



 



 



 



 



 



 



 



 



 



 



 



 



 



 



 



 



 



 

 


